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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珠琶洲广渔汇A6栋改造项目“2·8”一般
高处坠落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报告

2023年 2月 8日 16时 10分许，海珠区琶洲街新港东路 2846

号内广州广渔汇数智产业园 A6栋锅炉房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广

渔汇 A6栋改造项目）1名工人不慎从三楼坠落至楼外地面，造

成 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136万元。

事故发生后，海珠区人民政府依法成立海珠区人民政府“2·8”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

工作，并于2023年9月18日批复同意事故调查组提交的《海珠琶

洲广渔汇A6栋改造项目“2·8”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

意见》（中发〔2016〕32号）和《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

委办〔2021〕4号）（以下简称“评估办法”）的有关规定，广

州市海珠区安委办组织成立“海珠琶洲广渔汇A6栋改造项目

“2·8”一般高处坠落事故”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

组（以下简称评估组），对相关单位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

实情况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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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估工作过程

（一）成立评估组

2024年7月22日，广州市海珠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牵头

成立评估组，评估组组长由区安委办主任、区应急管理局局长担

任，成员由区应急管理局、区住建局、区人社局、区科工商信局、

区城管和执法局、区规划资源分局、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和琶

洲街道办事处等有关人员组成。评估组依据《评估办法》，委托

第三方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协助开展相关评估工作。

（二）确定评估对象及评估内容

1.确定评估对象。评估组根据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发布的

《事故调查报告》，确定此次评估对象为广州古川造设空间设计

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以下简称“广州古川公司”）、李伟坤（广

州古川公司主要负责人、总经理）、广州广渔汇数智产业园有限

公司（建设单位，以下简称“广渔汇公司”）、区应急管理局、

区住建局和琶洲街道办事处。

2.确定评估内容。评估组逐项对照《事故调查报告》中防范

和整改措施建议，评估事故责任人和有关部门落实事故防范和整

改措施采取的具体措施以及工作成效，对事故责任人员处罚建议

等落实情况。

（三）开展评估工作

1.评估组依据区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调阅“2·8”

事故案卷资料，对接“2·8”事故原事故调查组成员了解相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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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收集有关证据材料。

2.对本次事故涉事人员及事故责任人的身份信息、询问调查

笔录等进行了审查，并通过走访现场、座谈问询等方式了解落实

责任追究、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具体举措及工作成效。通过向

评估组各成员单位征求意见等方式，整体评估广渔汇公司、广州

古川公司、区应急管理局、区住建局和琶洲街道办事处事故防范

和整改措施及责任追究建议的落实情况，并形成了初步意见。

3.评估组通过查阅区住建局、区应急管理局和琶洲街道办事

处关于“2·8”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的相

关文件，整体评估相关政府部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及责任追究

建议的落实情况。

二、总体评估意见

从海珠琶洲广渔汇A6栋改造项目“2·8”一般高处坠落事

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总体情况看，评估组认为：“2·8”

事故结案后，各相关单位能够对照《事故调查报告》，逐一落实

防范和整改措施及责任追究建议，总体达到了“事故原因未查清

不放过、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有关

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的事故调查处理原则要求。

（一）涉事责任单位针对《事故调查报告》指出的导致事故

发生的原因及问题已作出相应的整改。

（二）涉事责任单位同时汲取事故教训，开展事故警示教育，

举一反三，基本落实了《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事故防范措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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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三）相关政府部门多措并举、举一反三开展整治工作，在

一定程度上避免同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评估组通过查阅相关判决书、处罚决定书、相关政府部门的

“2·8”一般高处坠落事故工作情况函等文件，已明确《事故调

查报告》中有关事故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情况，具体如下表：

序号
责任单位或责任

人员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

1
李*发

（本次事故死

者）

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

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

亡，建议不再追究其责

任。

——

2 广州古川公司

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依

法查处。

已落实。

海珠区应急管理局已对其作

出处人民币310000元（叁拾壹

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3 广渔汇公司

建议由区住建局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

的规定依法查处。

已落实。

海珠区住房和建设局已对其

作 出 处 罚 款 壹 拾 万 元 整

（￥100,000）的行政处罚。

四、责任单位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组通过资料审查、查阅文件等方式，针对“2·8”一般

高处坠落事故的发生原因及事故后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情

况开展评估工作。经评估，事故发生单位针对《事故调查报告》

中提出的存在问题进行了整改，具体如下：



―5―

（一）广州古川公司

1.广州古川公司已于2023年10月28日委托其代理人（李*碧）

前往相关部门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

2.按要求选派人员（李*坤、黄*静、刘*贞、石*宇等）分别

参加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建筑施工企业综合类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取证。

3.根据项目工程特点制定、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如制定各

工种安全技术操作规程、配备专（兼）职安全员、编制专项安全

施工组织设计和脚手架施工方案、组织新入场工人进行三级安全

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特种作业应持证上岗等。

（二）广渔汇公司

广渔汇公司已全面排查园区内建设施工单位安全生产资质

情况，对现有施工单位是否具备施工资质证书和安全生产许可证

进行严格审核，并检查施工单位是否提交安全施工责任书，缴纳

安全施工保证金，杜绝将生产经营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

件的单位。广渔汇公司法务部门已重新整理完善与各工队签订的

合同、安全责任书等相关资料，并归档入库。

五、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情况

“2·8”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处理结束后，相关政府部门

通过开展整治工作、组织开展安全警示教育等方式，多措并举、

举一反三加强安全管理监管，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其他同类生产安

全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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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建各方及相关政府部门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情

况具体如下：

（一）广州古川公司

1.制定详细的安全整改时间表和实施方案，明确责任人和具

体措施，确保整改工作按时落实。

2.加强安全监督和管理，建立定期检查和评估制度，确保安

全整改措施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3.定期组织开展安全培训和教育活动，加强对公司全员的安

全意识和从业素养的培养，促进公司整体安全管理水平的提升。

4.根据相关政策补全各类欠缺的资质证书，合规开展相关业

务。

（二）广渔汇公司

1.召开事故警示教育。2023年2月11日、18日，广渔汇公司

第一时间组织园区全体人员和施工单位召开事故警示教育会，复

盘事故过程，深入剖析事故原因，举一反三，坚决防范同类事故

发生。

2.全面排查施工单位证照资质，防范事故隐患。全面排查园

区内建设施工单位安全生产资质情况，并检查施工单位是否提交

安全施工责任书，缴纳安全施工保证金，杜绝将生产经营项目发

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单位。

3.强化公司对整体工程安全的管理。明确施工安全责任人和

岗位职责，落实管理责任，并对重大建筑项目设立工程监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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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工程安全和质量把关。园区聘请专职安全员，做好园区安全巡

查。

4.监督现有施工单位的安全管理。规定每个工队需指派一名

第一安全责任人，与园区签订安全施工承诺书。要求各工程队对

存在的安全问题，做好整改工作，规范施工流程，制定安全应急

预案。

5.查缺补漏，完善各项安全规章制度。一是施工前园区方项

目负责人须认真对现场进行勘查。二是贯彻执行安全管理有关规

定，严格落实安全防护措施。三是严格执行施工人员技术交底及

安全培训，特种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严禁无证上岗作业。四是

加强园区整体安全管理，确保园区施工安全规范管理，杜绝事故

的再次发生。

（三）区住建局

1.督促相关单位和人员落实安全隐患整改。组织召开了“2·8”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约谈会，针对海珠琶洲广渔汇A6栋改造项目

存在的安全管理问题，督促相关单位和人员深刻吸取教训，举一

反三、及时排查事故安全隐患，切实落实整改，确保安全稳定。

2.加大业务培训力度，狠抓安全生产落实。一是连续开展临

小工程业务培训，切实提高监管能力。根据《海珠区安全生产委

员会关于进一步完善临时性建筑工程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建设

监管机制的通知》（海安〔2020〕8号）要求，结合近期海珠区

临小工程连续发生亡人事故、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的情况，分别两



―8―

次聘请行业专家对辖内18条街道共106人开展临小工程业务培训。

二是扎实开展临小工程专项安全生产抽查整治，确保安全生产有

序。根据《海珠区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委托第三方机构协助开展建

设工程安全专项检查技术咨询的工程方案》要求，开展2023年临

小工程专项安全生产抽查整治4次，成立临小工程专项安全生产

抽查小组，并聘请2名建筑行业安全专家参加，增强检查针对性

和实效性。截至2023年11月底，检查临小工程227个、出动检查

人员1047人次，其中电梯加装项目164个、装修项目49个、房屋

修缮及其他项目14个，抽查率为11.86%；发现安全隐患1243项，

下发整改通知书189份、作出安全提醒29次。

（四）琶洲街道办事处

1.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召开临小工程在建项目复工复产

安全教育警示会、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防范教育会、写字楼内临

小工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培训会以及季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

工作会议等专题会议，对辖内建筑施工领域安全形势进行研判分

析，并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对辖内各施工单位进行再提醒、再教

育。不断强化对临小工程监管，严格落实落细“两库八制”工作

措施，加强施工单位、劳务分包单位资质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小

额工程进行开工申请录入，做到建设主体单位签订安全生产承诺

书100%，安全教育谈话100%。截止2023年11月，琶洲街共受理

业务咨询312家，对250家符合条件的小额工程进行开工申请录入，

对申请办理小额工程备案的个人或单位开展安全提醒谈话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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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累计备案250家，落实安责险250份，超区下达的年度任务

量。

2.持续加大巡查执法力度。班子领导带队深入一线开展安全

生产督导检查，各科室部门持续开展本辖区、本行业领域安全生

产工作；按照上级工作部署，盯紧看牢春节、元宵、端午、清明、

五一、中秋、国庆以及广交会等关键节点重点关注在建工地、临

小工程等建筑施工领域和涉及有限空间、高空作业、特种作业等

高风险作业岗位，重点检查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施

工单位安全生产资质、员工安全教育培训等情况，并依法依规严

肃处理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倒逼企业责任落实，防范化解重大安

全隐患风险；充分运用街道聘请的第三方监理单位，弥补工作人

员专业不足短板，增强街道检查力量，提高检查专业性和针对性。

2023年以来，琶洲街共出动检查人员46431人次，检查企业94946

家次，发现并完成隐患整改105763处，约谈企业558家次；累计

实施安全生产行政处罚199次，处罚金额88.92万元。

3.提升居民群众社会安全意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五进”、

安全生产宣传月以及消防宣传月等系列活动，运用线上微信群、

公众号、辖内大型商业综合体宣传屏幕、电梯宣传屏等多媒体途

径持续推送、滚动播放各类宣传知识，扩大宣传范围。深入企业

复工复产“同堂听课”，对临小工程备案企业开设“安全小课堂”，

在辖内建筑工地、物业小区等场所开展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宣传

活动，结合不同行业领域特点，广泛普及相关安全知识，针对性、



―10―

高效性地提升各行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截止2023年11月，琶洲

街已开展线下大型宣传活动36场次、安全“小课堂”1391场次，

线上推送各类安全宣传知识4.7万余条，公众号推文31篇，悬挂

各类安全宣传条幅200条次，督促辖内重点企业开展应急、消防

演练29次，派发各类宣传资料8.3万余份。

六、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

评估组在此次评估工作中未发现评估对象在安全管理及安

全监管方面存在主要问题。

海珠琶洲广渔汇A6栋改造项目“2·8”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落实情况评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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